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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申請的不足之處  

接獲商標註冊申請後，我們需要進行若干初步查核工作。  

影響提交日期的規定  

所有申請必須包括：  

  有關商標註冊的要求 (條例第 3 8 (2 ) ( a ) ( i )及 3 8 (2 ) (b ) ( i )條 )：

如採用申請表格 T2 便能符合規定；  

  申 請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及 地 址 ( 條 例 第 3 8 (2 ) ( a ) ( i i ) 及

3 8 (2 ) (b ) ( i i )條 )；  

  申 請 人 就 其 尋 求 註 冊 的 貨 品 或 服 務 所 作 的 陳 述 (條 例 第

3 8 (2 ) ( a ) ( i v )及 3 8 (2 ) ( b ) ( i i i )條 )。舉例來說， “所有類別 [   ]

的貨品／服務 ”並非本項所指的貨品或服務的陳述；以及  

  該商標的圖示 (條例第 38 ( 2 ) ( a ) (v )及 3 8 (2 ) (b ) ( i v )條 )。  

舉例來說：  

 2 0 03 年 6 月 1 日   

  

連 同 下 列 “ 圖 示 ” 一 併 提 交 的 申

請：  

 

上 圖 不 能視作妥當的圖示，因此不能為有關申請給予提交

日期。  

 2 0 03 年 9 月 1 日   

  

提交的圖示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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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關申請獲給予的提交日期應為 2 003 年 9 月 1 日 (如申請符

合條例第 3 9 條關於提交日期的其他規定 )。  

此外，所有申請須附有訂明的費用，包括任何適用的類別費用

(第 1、 3 0 及 32 號費用 ) (條例第 3 8 (5 )條 )。  

申請如符合以上所有條件，便會獲給予提交日期 (條例第 3 9 條 )。  

(不影響提交日期的 )其他規定  

我們亦需查核下列各項：  

  申請是否採用指明表格 T 2提交 (條例第 38 ( 1 )條；規則第 6 (1 )

條 )？  

  申請人是否已填上正確的貨品或服務類別編號 (規則第 7 ( 1 )

條 )？  

如說明一欄提述貨品或服務的類別，但有關貨品或服務並

不屬於所填報的類別，則申請人可提交修訂申請的要求，

以便改正有關類別 (參閱《修訂申請》一章 )。  

  申請人是否已就申請的每個相關貨品或服務的類別中的貨

品或服務作清楚扼要的描述 (規則第 7( 2 )條 )？   

舉例來說， “……及支援服務 ”這樣含糊的附加詞句便需要刪

除。  

  商標的圖示是否清晰及詳盡，足以容許我們對該商標作出

妥善的審查？該圖示的性質及質素是否適合作複製和註冊

之用 (規則第 8( 1 )條 )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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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商標註冊申請符合條例第 39 ( 1 )條的規定並獲給予提交日

期後，如申請人要求為商標的圖示更換一個宣稱為“更清晰 ”

的版本，而該版本實際上包含一個新的重要特徵，則該項

要求將不獲允許，原因是修訂申請須符合條例第 46 條的規

定 (參閱《修訂申請》一章 )。  

 舉例來說：  

 2 0 03 年 6 月 1 日  連 同 下 列 “圖 示 ”一 併 提 交 的 申

請：  

 

申請獲給予的提交日期為 20 0 3 年 6 月 1 日。  

2 0 03 年 6 月 2 0 日  要求把圖示更換為下列“更清晰 ”的

版本：  

 

上述修訂不獲批准，申請人須提交新的申請。  

  申請人是否已表明有關商標正為其所使用或在其同意下被

使用，或其是否有誠實意圖如此使用該商標 (條例第 38( 3 )

條 )？  

  提 交的申請是否採用其中一種法定語文 (即英文或中 文 )？

任何提交的申請均不得局部採用英文及局部採用中文，但

請見下文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。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是否

採用羅馬字母或中文字？有關商標是否載有任何既非羅馬

字母亦非中文字的文字、字母或字體？若是，申請是否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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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規則第 1 2 0 條所載有關提供翻譯或音譯的規定 (條例第

3 8 (4 )條 )？  

  申 請 人 是 否 已 提 供 在 香 港 供 送 達 文 件 的 地 址 ( 條 例 第

3 8 (2 ) ( a ) ( v i )及 3 8( 2 ) ( b ) (v )條；規則第 1 0 5( 1 ) ( a )條 )？這地址

必須為在香港的住址或業務地址 (規則第 10 5( 2 )條 )，而不可

只是郵政信箱或電郵地址。申請人應就每項申請只提交一

個送達地址 (規則第 1 05 (5 )條 )，這包括以 2 人或多於 2 人名

義聯合提交的申請 (規則第 1 05 ( 4 )條 )。如申請人沒有提交適

當的送達地址，處長便應根據規則第 1 07 ( 1 )條發出通知，

要求申請人提交送達地址。  

  如申請人屬法團，申請人是否已述明該法團是根據何地方

的法律組成和註冊、成立為法團或設立 (條例第 38 (2 ) ( a ) ( i i i )

條 )？如申請人是在美國成立為法團，申請人應表明法團是

根據哪一個州份的法律成立。  

我們亦應查核申請表格，確保填寫的內容清晰明確，前後一致，

而且沒有明顯錯誤。  

我 們給 予申 請提交日期後 (見上文影響提交日期的規定 )，應即

通知申請人。  

假 如 申 請 不 符 合 上 文 所 述 的 任 何 一 項 影 響 提 交 日 期 的 規 定 或  

(不影響 提交日期的 )其他規定，我們便須通知申請人這些 不足

之處，並要求申請人在通知日期後的 2 個月內作出補救。該兩

個月的限期是不可延展的 (規則第 95( 1 ) ( a )條 )  。假如申請人沒

有作出補救，而：  

  不足之處是關於影響提交日期的規定的，則該項申請會當

作從來沒有提出；以及  

  不 足之處是關於 (不影響提交日期的 )其他 規定並關乎規則

第 6 ( 1 )或 8 (1 )或條例第 38 (1 )、 38 (2 ) (a ) ( i i i )、 38 (2 ) ( a ) (v i )、

3 8 (2 ) (b ) ( v )、 38 ( 3 )或 3 8 (4 )條的，則該項申請會視為已被放

棄 (規則第 1 1 (2 ) ( a )條 )。若不足之處是關乎須指明的《國際

分類》中的貨品或服務的描述或類別，以及只關乎所申請

的部分貨品或服務，則該項申請含有不足之處的部分須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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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已被放棄 (規則第 11 ( 2 ) ( a a )條 )。 (我們根據規則第 10 7 (1 )

條發出通知後，如申請人沒有在該通知的日期後的 2 個月

內提交送達地址，則根據規則第 10 7( 3 ) ( a )條的規定，其申

請也會視為已被放棄或撤回。 )  

申請人的姓名或名稱  

如申請人在其公司成立所在地的公司登記冊或商業登記冊或同

等 登記 冊 (官 方登記冊 )內同時載有其 中文及英文姓名或名稱，

則可在商標註冊申請上同時以中文及英文提供該姓名或名稱；

但該姓名或名稱必須與官方登記冊的記錄相符。由於申請人有

責任確保其在申請上所提供的姓名或名稱準確無誤，處長通常

不會要求申請人提供官方登記冊的記錄副本作核實用途。在同

一申請表格上同時提供申請人的中文及英文姓名或名稱，不會

被視為具有不足之處，除非處長有理由懷疑該姓名或名稱的準

確性，則作別論。  

由 於 申 請 人 的 姓 名 或 名 稱 於 提 交 申 請 後 便 不 能 更 改 (除 非 是 轉

讓 )，因此申請人必須準確填寫其姓名或名稱。  

如果申請人是一家由一人或多人擁有的商號，或為其他非法團

組織，則須特別留意，申請人必須具有擁有財產的能力，並須

正確填寫其姓名或名稱。 (參閱《註冊商標及申請的轉讓》一章

的獨資經營及合夥經營商號和非法團組織 )。  

代理人在香港的地址的有關規定  

如申請人已委託代理人代為處理與申請有關的事宜，我們會查

核代理人有否遵照規則第 1 03 ( 3 )條的規定，提交其在香港的地

址。  

如代理人未能符合其在香港的地址的有關規定，我們會按照申

請人在香港的送達地址或其本身的地址 (如沒有提交在香港的送

達地址 )發出通知：  

  要求他在上述通知發出日期後 2 個月內，提交其代理人在

香港的地址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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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告知他處長無法承認在香港沒有住所亦沒有業務地址的人

作為代理人 (條例第 88 ( 3 )條 )。  

商標的圖示  

書寫或繪圖方式的表述  

條例第 3 ( 1 )條載述有關 “商標 ”的涵義，規定有關標誌須能夠藉

書寫或繪圖方式表述。有關提交日期的條文規定，商標註冊申

請 須 包 括 該商 標的圖示 (條 例 第 3 8( 2 ) ( a ) ( v )、 38 ( 2 ) ( b ) ( i v )及 39

條 )。規則第 8 ( 1 )條規定，該圖示 “須清晰及詳盡地展示有關商標，

其清晰及詳盡程度須足以容許對該商標作出妥善的審查，該圖

示的性質及質素亦須屬適合作複製和註冊之用。 ”  

這項規定是有關法律的明確性。任何為某項權利註冊，並可指

稱他人並無擁有某項權利的制度，必須能界定有關權利的範圍，

才可發揮作用。因此，有關商標必須明確和容易看見的。  

標記的圖示尤其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 

  從書寫或繪圖方式的表述，已可確定該標誌是什麼，而無

須提交樣本以資證明；  

  書寫或繪圖方式的表述可取代該標誌，因為有關表述只代

表該標誌，而沒有其他含意；  

  任何人查閱註冊紀錄冊或檢視電子版本的《香港知識產權

公報》，均可合理切實地從書寫或繪圖方式的表述理解該

商標是什麼；  

  該標記可準確地予以界定，以決定其他標記有否侵犯商標

權利；以及  

  無須事先認識該標記實際上如何使用。  

歐洲法院在 S i e c k ma nn 一案 (案件 C -27 3 / 00； 20 02 年 12 月 12 日 )

中指出，標記的圖示必須清晰、準確、獨立完整、易於取覽、

易於理解、耐久及客觀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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純粹文字的描述，不大可能會被接受為某商標藉書寫或繪圖方

式 的 表 述 。 在 Swi z z e l s  M at l ow  L t d ’ s  Ap p l i c a t i on  f o r  a  T hr e e  

D i m en s io na l  T ra d e  M ar k  [ 1 99 9]  RPC  8 7 9 一案中，有關商標由於

太 不 準 確 ， 因 而 不 獲 接 納 。 至 於 T y  Na n t  Sp r i ng  Wa t er  L t d ’ s  

T ra de  Ma r k  Ap p l i ca t i on  [ 19 99]  RPC  3 9 2 一案，有關商標則由於

過度技術性而不獲接納。  

在 Swi z z e l s  M at l ow  L t d ’ s  T r ad e  M ar k  A p p l i c a t i on  [ 1 99 8]  RP C 24 4

一案中， “該商標為一根耐嚼的糖果棒 ”的描述，被認為遠未達

到所需的準確程度。  

在 C a m elo t  Gr ou p  P l c ’ s  Ap p l i c a t i on  (英國商標註冊處， 1 9 99 年 4

月 8 日 )一案中， “該商標由一組 4 9 個彩球組成，每個均標上號

碼……9 個白色球… … 10 個藍色球…… 10 個粉紅色球 ”等的描述，

由於引致數量龐大的標記，該項註冊申請遭拒。  

顏色標記  

如申請人要就以一種或多種顏色顯示的標記取得保護 (不論該種

或該幾種顏色是關乎整個標記或只是關乎標記的某部分 )，在申

請表 (表格 T 2)中的標記的圖示亦須以該種或該幾種顏色顯示，

並須指明申請人尋求註冊的標記。  

如申請人聲稱一種或多種顏色為商標或商標的要素，則有關申

請須載有一項描述或陳述，聲稱該種或該幾種顏色為商標或商

標的要素。舉例說，某商標僅指是“綠色 ”而沒有顯示該種顏色的

樣本，以條例第 38 ( 2 ) ( a ) (v )及 38 ( 2 ) ( b ) ( i v )條的條文而言，其準

確程度不足以作為該種顏色的圖示。  

在 T y  N an t  S pr i ng  Wa t e r  L t d ’ s  T r a de  M a r k  A pp l i ca t i o n  [2 0 00]  RPC  

5 5 一案中，某標記的定義為： “一個具有光學特點的藍色瓶子。

如瓶子厚度為 3 毫米，在空氣中觀看該瓶子時，其主色波長為

4 72 至 4 74 毫微米，純度為 4 4 %至 4 8%，視覺亮度為 2 8%至

3 2 %。 ”。這些光學特點須使用光譜儀才可看成為鈷藍色。除非

已採取這些步驟，否則申請註冊標誌的實際本質，仍會被有關

圖示的字眼掩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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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味標記  

實際上，註冊氣味標記的主要障礙是缺乏一種獲普遍接受的方

式 ， 能 藉 書 寫 或 繪 圖 表 述 氣 味 標 記 以 符 合 條 例 第 3 ( 1 )條 所 述

“商標”的法定定義及條例第 38 (2 ) (a ) ( v )及 (b ) ( i v )條所述提交申

請 註 冊 商 標 的 規 定 （ 參 閱 上 文 “ 書 寫 或 繪 圖 方 式 的 表 述 ” 部

分）。  

  已有裁決指出，氣味標記的書面陳述／描述／化學公式、

氣味標記的氣味樣本的寄存、或上述方式的任何組合均不

能滿足藉書寫或繪圖方式表述商標的規定（ S i e ck m an n）。  

  在 J oh n  L ewi s  o f  H u ng e r fo rd  L td ’ s  T ra de  M ar k  Ap p l i ca t i on  

[ 2 00 1]  RPC  5 75 28 一案中，有關商標的描述為 “玉桂的氣味、

香味或精華 ”。商標註冊處處長認為，如審查主任需要根據

個人經驗理解該標記的描述，即顯示該商標的描述標記並

不 未 被 充 分 描 述 。 商 標 申 請 人 上 訴 至 獲 委 任 人 ( The  

A p po in t e d  P e r s on )時，獲委任人御用大律師 G eo f f r e y H o b bs

於上訴時，否決以一個拒絕接受由 “電子鼻 ”所嗅到作出的

氣味的圖象分析為商標，因為查閱註冊紀錄冊的人對其理

據在於該圖像分析難以掌握無法提供可被恰當地視為該申

請註冊的氣味所獨有的表述（此表述是指藉書寫或繪圖方

式所作的表述）。至於 “玉桂的氣味、香味或精華 ”等字眼

該標記的描述亦欠準確，因為皆因該描述就判斷某種香氣

是否為 “玉桂的氣味、香味或精華 ”是主觀決定的問題上所

容許的主觀程度，而每個人的不同觀點，亦同樣以及不同

人士不同感知的程度同樣可被視為詮釋有關字眼的指標。

因 此 ， 該 商 標 未 能 符 合 相 當 於 條 例 第 38 (2 ) (a ) ( v ) 及

3 8 (2 ) (b ) ( i v )條的規定。  

  在 Si e ckm a nn 一案中，法院裁定就嗅覺標誌而言，化學程

式、書面文字描述、氣味樣本或以上元素的任何組合，都

不符合藉書寫或繪圖方式表述的規定。  

  在 E de n  SA R L 訴 OH I M (歐洲原訟法庭（第三庭）， 20 05 年

1 0 月 2 7 日 )一案中，有關申請註冊的標記以 “成熟草莓氣味 ”

的文字描述及以某品種不明的紅草莓之圖像所表述。該表

述發出有關氣味的水果的圖像沒有傳達任何相關文字描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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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外的資料。該標記的整體表述被裁定為有欠缺清晰及準

確性。因此，法庭維持該標記並未藉書寫或繪圖方式表述

的判決。此外，法庭指出：「就氣味而言，目前並無公認

普遍接受的國際氣味分類，如能像國際顏色代號或音樂記

譜法一樣，能給予每一種氣味確切的代碼名稱，藉以客觀

及準確地識別嗅覺標誌記」。  

聲音標記  

在 Sh ie ld  M ar k  BV 訴 K is t (歐洲法院 ) (案件 C -2 83 /0 1 )一案中，法

院裁定書面描述，如 “《給愛麗斯》 (Fü r  E l i s e )一曲的首九個音

或公雞的啼叫 ”等，均欠準確性及清晰度，因此無法確定所尋求

的保護範圍。同樣，純粹一串樂音 (例如 E、 D #、 E、 D #、 E、 B、

D、 C、 A)，既不清晰、不準確，也不獨立完整，尤以組成擬申

請註冊旋律的聲音而言，不能確定其音高和音長，而音高和音

長是讓人辨識有關旋律，從而界定該商標的重要元素。聲音標

記如以分成多個小節的五線譜表述，並表明有關相對值的譜號、

音符及休止符，以及在有需要時加上臨時記號，例如升號 ( ♯ )、

降號 (♭  )和還原號 (♮ )，便符合藉書寫或繪圖方式表述的規定。如

發出有關聲音的樂器是構成該標記的要素，也應在申請中述明。  

移動標記  

申請註冊的移動標記應藉書寫或繪圖方式，通過正確次序移動

一系列靜止的圖像來表述，並應讓人理解到圖像的移動。移動

標記的書面描述應包括以下資料：  

  有關標記為移動標記，由一連串圖像的圖示構成；  

  圖像的移動次序展示什麼 (即完整移動次序的準確描述 )；  

  完整的移動次序涉及多少圖像；  

  圖像的排列次序；以及  

  有關標記只有單一 (不變 )的移動次序。  

以下是一些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移動標記圖示的示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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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接受的移動標記圖示的示例  

 

標記的描述：  

 

此標記為移動標記，由六個圖像的圖

示構成，按 1 至 6 順序移動，圖中的

圓點由 P 形圖案的頂部，向右沿該圖

案的弧度向下滑至一長方柱頂，構成

右方的字母 “ i ”。  

不可接受的移動標記圖示的示例  

 

 

標記的描述：  

 

此標記為移動標記，由五個圖像的圖

示構成，按 1 至 5 順序移動。磚塊移

向 中 央 ， 最 後 結 集 成 帶 有 藍 色 字 母

“ c n ”的方塊。  

 

註：由於不能從圖像準確地理解到移

動，此圖示不可接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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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息圖  

與移動標記一樣，藉書寫或繪圖方式表述的全息圖標記須清楚

展示標記的所有實質特徵，包括從不同角度看到的各種圖像。   

 

全息圖如擁有多項隨不同觀看角度而變化的特徵，不可僅以有

限數目的照片或圖像代表，便視為藉書寫或繪圖方式的表述，

因 為 此 舉 無 法 確 定 是 否 能 夠 理 解 標 記 的 所 有 基 要 特 徵 － 見

Checkpoint Security Services Ltd’s Application  (英國商標註冊處，

1 9 99 年 6 月 7 日 )一案。  

全息圖的書面描述應顯示申請註冊的標記為全息圖，並輔以準

確的陳述，其參照全息圖的基要特徵以描述全息圖的多個外觀。  

 

* * *  


